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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E_B6_E9_87_8D_E7_c41_563252.htm 第一条 为了做好国

家重点建设项目档案工作，确保重点建设项目档案的完整、

准确、系统和有效利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及

有关法规，特制定本登记办法。 第二条 重点建设项目档案既

是重点建设项目的历史记录，也是项目投产后运行、维修、

管理、改扩建和技改等工作的重要依据。为了及时掌握国家

重点建设项目档案工作情况，加强监督和指导，从1997年开

始，国家档案局建立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档案管理的登记制度

。 第三条 登记工作的组织： 1、国家档案局每年转发国家计

委发布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名单，并统一部署对国家重点建

设项目档案的登记工作；各项目主管部门的档案机构和项目

所在地的省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应做好对本部门和本地区国

家重点建设项目档案管理登记工作的组织、指导和监督工作

。 2、凡新建、在建、收尾和竣工试生产的国家重点建设项

目，按隶属关系组织登记。属于国务院行业主管部门的，由

项目主管部门的档案机构负责组织填写“国家重点建设档案

管理登记表”（见附表，表略），同时抄送项目所在地省级

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便于相互配合，监督指导；属于地方的

，由项目所在地省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填写“国家

重点建设项目档案管理登记表”。 3、登记表共分三种，表

一、表二、表三分别于项目开工后6个月内、项目档案预验收

后1个月内和项目正式竣工验收后1个月内填写，并逐级报至

国家档案局经济科技档案业务指导司。 4、国家档案局于每



年12月底汇总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档案管理登记情况，并及时

向全国公布，对未按规定进行登记的单位予以通报，并限期

登记。 第四条 登记工作的要求： 1、项目主管部门档案机构

应与地方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互通情况，互相合作，以保证做

好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档案管理登记工作。把投资建设项目

管理师站点加入收藏夹 2、项目主管部门档案机构和省级档

案行政管理部门对于新建项目应按本规定第三条第2款及时组

织监督建设单位（或项目法人）做好档案管理登记，建立档

案工作。对于未进行骏工验收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每年填

写“表一”报送，以便及时了解项目及项目工作的进展和变

化情况。 3、要保证项目档案工作与项目建设同步进行，特

别要认真做好项目档案的预验收工作。国务院各行业主管部

门档案机构应主动与项目建设部门加强联系，根据项目计划

工期和进度，及时对登记的项目提出档案验收要求，并会同

或委托项目所在地省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组织预验收。隶属

于地方的项目，省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应根据相应的工作要

求，及时对登记的项目组织预验收。预验收结束后，验收组

织单位不论本年度是否已报送过“表一”，应按本登记办法

第三条第3款及时填写“表二”报送。（注：登记表中的编号

由国家档案局统一填写）。 4、项目竣工验收后，应按本规

定第三条第3款，将项目档案验收情况填写“表三”并报送。

国家档案局根据填表情况不定期地对项目档案进行抽查。 第

五条 为确保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正常秩序，任何部门和单位

不得向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和省级重点建设项目收取任何名目

的工程档案保证金和任何形式的档案管理登记费用。违反上

述规定的属乱收费行为，由各级价格检查机构依法查处。 第



六条 对于重大技改项目和一般基本建设大中型项目的档案管

理登记工作，可参照本办法执行或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 第

七条 本办法由国家档案局和国家计委负责解释。 第八条 本办

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百考试题投资建设项目管理师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